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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常州市金坛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 

坛编办字〔2020〕18 号 

 

区委编办关于开展 2019 年度 

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镇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，各园区党工委和 

管委会，区各部委办局，区直属单位： 

    为推进全区事业单位信用体系建设，促进和引导事业单位更

好地提供公益服务，根据《江苏省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苏编办发〔2015〕19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

就做好 2019 年度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价范围 

截止 2019 年底，所有在常州市金坛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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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注册的事业单位均需参加 2019 年度信用等级评价。 

二、评价时间 

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，逾期系统将自动

关闭评分功能。 

三、评价指标 

根据机构改革后相关监管单位职能的变化，结合去年评价工

作情况，区委编办组织相关监管部门对评价指标进行了修改完

善，其中： 

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信用等级不能评为A级：  

（一）未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的； 

（二）已撤销或解散一年内未办理法人注销登记的； 

（三）超过一年未开展业务活动或者自行停止业务活动一年

以上的； 

（四）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。 

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信用等级直接判定为D级：  

（一）连续两年不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的； 

（二）单位发生重大违纪违法行为，或领导成员因违纪违法

行为受到严重警告以上处分或被移送司法机关的；  

（三）社会服务过程中，人民群众不满意，社会公信度低，

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。 

四、实施步骤 

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由区委编办组织实施，依托“常



 

— 3 — 

州市金坛区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系统”开展评价工作。 

（一）自查自评。各事业单位登陆“常州市金坛区事业单位

信用等级评价系统”对本年度法人履职情况进行自评打分。自评

后，提交给举办单位评分。 

（二）分类评分。 

1. 举办单位评分。举办单位登陆“常州市金坛区事业单位

信用等级评价系统”，对所属事业单位的法人履职情况（开展业

务活动和公益服务行为）进行评分。 

2. 监管部门评分。区委编办，区信用办、法院、发改、公

安、财政、人社、审计、税务、市场监督、人行等监管部门根据

各自监管职能，登陆“常州市金坛区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系

统”，依据评价标准分别对事业单位相关信用指标量化评分。 

3. 外部信用评价。机构编制部门将不断拓宽事业单位外部

信用信息归集渠道，通过开通投诉举报电话、问卷调查、“双随

机”监管抽查平台抽查结果运用、法人年度报告公示信息抽查等

手段，为“事业单位开展业务活动和公益服务行为”指标评分提

供参考依据。 

（三）等级初定。机构编制部门汇总事业单位的信用评价得

分情况等相关信息，初步确定信用等级。 

（四）异议申请。将初评结果反馈事业单位，事业单位对评

价情况有异议的，可在 5 个工作日内向机构编制部门申请复核，

经复核无误后，正式确定事业单位信用等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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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结果公示。12 月底前确定最终信用等级评价结果，

并按照分级分类方法，将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在政府门户

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示。 

（六）信用修复。最终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公示后，事业单位

对其失信行为可以按照《办法》规定实施信用修复。机构编制部

门将按照修复后的信用信息对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进行动态调整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工作是社会信用体

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事业单位信用等

级评价工作的重要意义。各举办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

所属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工作顺利完成。 

（二）落实责任。区委编办负责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工作

的总体部署和协调推进，其他监管部门和事业单位要根据《办法》

要求，认真做好信用信息归集工作，并及时推送区委编办。对评

价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各部门要相互配合，及时研究解决

办法，切实加以解决。 

（三）务求实效。各部门和事业单位要明确目标，细化措施，

扎实推进，力促信息归集迅速及时，信息内容准确无误，评价结

果真实可靠。同时，要进一步强化时间观念，增强紧迫意识，确

保评价工作按时保质完成。 

咨询电话：0519-82839059；QQ 群号：19887927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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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 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系统使用说明——事业单位 

2．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系统使用说明——举办单位 

3．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系统使用说明——监管单位 

 

 

 

 

中共常州市金坛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
2020 年 10 月 27 日 

 

（附件已发，不另发） 


		2020-11-04T01:14:05+0000




